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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因为大学毕业后，所入职的公司无

宿舍可供居住，异地入职的邱同学只好
租房安身。她与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中
约定：房租按月交付且于每月 5 日前付
清。如果邱同学拖欠任何一个月的房租
超过 30 天，房东有权拒绝退回邱同学交
纳的 3000 元押金。2022 年 11 月，邱同学
基于合同将于次月到期，觉得届时可以

用押金折抵房租而没有依约向房东交付
当月房租。谁知，房东在次月不仅要求
邱同学补交房租，而且拒绝退回押金。

说法
房东的请求并不为过。《民法典》第

509 条、第 577 条分别规定：“当事人应当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
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
案中，在就交纳房租的时间有着明确约定
的情况下，邱同学未经房东同意，一厢情
愿地认为可以折抵，且未实际交付房租，
无疑属于未“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务”，即构成违约。房东自然有权要求补交
房租，并以拒绝退回押金的方式让邱同学
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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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东转租，租赁合同无效111
案例
2021 年 7 月，刚毕业的苏同学便找

到了心仪的工作。为了便于上班，苏同
学在公司附近，预付了半年计 6000 元房
租后，从李某手中租住了一套房屋。岂
料 1 个月后，自称房东的肖某找上门来，
说其只是将房屋租赁给李某，而李某转
租给苏同学并没有征得其同意，故苏同
学必须立即搬离。而李某的电话此时已

经停机。

说法
房东肖某有权要求苏同学搬离。

《民法典》第 716 条规定：“承租人经
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
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
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造成租赁
物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

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
除合同。”

与之对应，李某只是个二房东，无权
对房屋进行处分，其未经肖某同意的转
租行为当属无效。本案的教训在于:在签
订租赁合同前，一定要确认房源的真实
性和房东身份，如要求对方出具身份证
件、房屋所有权证书等。

不履行合同，押金被打水漂222

又是一年毕业季。

对于应届大学毕业生来

说，因就业而租房居住

也是不可或缺。那么，

为避免纠纷，你应该知

道这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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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编辑同志：
我受陶某的雇佣，在一栋刚建好的

综合楼内进行设备安装。我在施工时
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伤，后经鉴定构成
九级伤残。我要求陶某给予工伤赔偿，
而陶某声称自己没有相关的安装施工
资质，不属于用人单位，哪来工伤赔偿？
后来，我经多方打听得知，该综合楼内的
安装工程是由负责承建综合楼的建筑公
司分包给陶某的，于是就要求建筑公司
负责赔偿。不料，建筑公司说自己与我
毫无关系，其不承担任何责任。请问，由
于我与建筑公司和陶某之间均不存在劳
动关系，是否就无法获得工伤赔偿？

读者 谭从诚

谭从诚读者：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

法》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工伤赔偿，通常
以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
前提。但是，在 3 种情形下，尽管受伤者
没有与任何单位建立起劳动关系，也有
权获得工伤赔偿：一是违法转包、分包，
承包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
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7 条规定：“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
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
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二是个人
挂靠经营，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
款第 5 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
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
挂 靠 单 位 为 承 担 工 伤 保 险 责 任 的 单
位。”三是留用超龄员工，用人单位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意见（二）》第 2 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
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
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

本案中，建筑公司在陶某没有安装
施工资质、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情况
下，仍然将综合楼的安装工程分包给陶
某负责施工，显然属于违法分包。所以，
尽管你是陶某个人聘用的，与建筑公司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作为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建筑公司，也应当对你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当然，建筑公司在向你
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后，有权依法向实际
用工人陶某追偿。

律师 潘家永

案例
吴同学与男友大学毕业后，入职了

同一家公司，为了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爱情小窝”且不影响上班，两人选择租
房居住，并由吴同学出面与房东签订租
赁合同，约定租期五年，吴同学可以对房
屋进行装修，费用由吴同学承担。可他
们入住不到半个月，便得知该房由于缺
乏用地许可证、建筑许可证、规划许可证
而属于违章建筑，早已被政府列入强拆
之列。而面对索赔，房东却一口拒绝。

说法
房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这 里 涉 及 到 一 个 缔 约 过 失 责 任 问

题，指的是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因当事人
一方或双方的过错，致使合同不能成立，
使对方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应承担的赔
偿责任。《民法典》第 500 条规定：“当事人
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
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
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
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

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
的行为。”

本案所涉情形与之吻合：一方面，房
东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即明知招租房屋
系违章建筑，甚至已列入强拆之列，却违
反如实告知义务，对合同无法实际履行
听之任之。另一方面，吴同学等受到了信
赖利益损失，即不仅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装修的投入也将随着房屋的拆除而变成
损失。

颜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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